
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改建或停止使用核發補助費 

自治條例第九條修正草案 
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一日臺北市政府（87）府法三字第八七○二六九八八○○號令訂定發布 

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十二日臺北市政府（100）府法三字第一○○三二一四二○○○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九條 

中華民國一百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臺北市政府（101）府法三字第一○一三一四一七六○○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全文十一條 

 

第九條    領取補助費之攤（鋪）位使用人，應立具切結書，不得任意擺

設攤販。 

 


